
m:U.{f. Salatiça,但Г!敵，/行!！間始巳移往三？Г 

ТШ。該ílllB察й至令尙不能從事SW察報告。爲了 

=Й於安俳èîfi^W ，隨後巳將iííftij巴維亞的觀察 

W屮的一大部份送往/й降。Ш於上述情形,顧然可 

知^委Й舍十二月二十九H報吿窖第七段中所¿f] 4̂  

委Й#Ж事 S ?察风"《中在巴 i f維亞"之說正確無 

g^。 

Ш .就荷代Л ! ^巧屮第二，三兩段若來，荷蘭 

政府對 *委Й ^ 所負任務的 S法似與委Й食對 j e 

身 所 Й 任 務 的 ^ 法 不 同 。 本 委 認 ; 安 全 Й ! 事 會 

業巳15成本委員會拗负就安全》.事1^^二月二十四 

11印度尼immifimm(s, изо;的寅施储形提其 

報吿的任務。此JÏÏrSfiJ求"立卽"採取行;й的決镞案， 

к性質不上述報吿從緩提出。 

(*名）Т. К . CRITCHLEY 

R . HERREMANS 

R . E . LISLE 

文件S/1196 

—九四九年一月十日聯合國印度巴基靳ífl問題"^貝舍主席及報吿貝爲遞送姿員含 

第二次臨時報吿書事致安全理事*主席函 

目 錄 

遞 11 

«合國印度巴《斯坦[«]超委Й會第二次臨s#報告》 11 

附錄A.委fi曾卞席姓名錄 14 

附錄B.委ft會工《":n И 

m 件 

-.̶九Рч/\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委Й會主席s遞送 

巴 *斯坦外交部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Й 15 

二.一九И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委Й會卞席送印 

度代表一九гал年十一月二十ЛН致委ft會Í 

席函事致安全理事會1?席函 16 

遞送函 

茲専两送上聯合國印度巴某斯iílfílj題委Й會第 

二次臨報吿赛。該報吿窨所涉及委員^工作期卩il 

係自一九la八年九月二十五日開始（委Й舍自印度 

亞陸返re】t!内之日）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（委 

Й舍通過̶«í陳述査謨"^什米邦全民表決基本原則 

之'决議案之日）爲止。 

第二次臨 t í í報吿害係經委й#̶九四九年一л 

八日在成功湖舉行的第一一三次驟中 Í體委 

同通通，且由各委員加Й簽署。 
Josef KORBEL 

主席 

Alfredo LOZANO 

報告员 

H.委員會一九И八年十二月十—H向印度及巴《 

斯坦政府讁全民表诀之《本原則 】7 

И.—九РЧЛ年十二月二十三Г1印度政府йв合Й 

印度巴甚斯坦問超委fi會委员Mr. Alfredo 

Lozano 18 

К.—九ИЛ年十二月二 日е«да坦攻府йв» 

合國印度巴基斯坦閬超:委ft會委ft Mr. Al-

fredo Lozano 21 

六.委員會一九Я九年一月七日所й表的新聞公報 23 

[原14:英文] 

一九四亢年一月十Я 

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Й會第二次臨時報吿* 

報告Й Mr. Afredü LOZANO (哥侖比亞） 

一.本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之第一次 

臨№#報吿鲁(S/nOO)'係報吿截至一九四八年九月 

二十二 Í4 (委員食離印前往日內;t之日）爲If:委員會 

的工作储形。本委員會當爲在印度巳 ®無進行 

談判逹到成果的可能，並認爲宜與安全理事#各國 

代表й及業往巴黎出席聯合國大會之印度巴基斯Й 

兩國政府代表有所接觸，乃離印度前往日內S：。 

見安全Й事會正式紀錄，Ж三年，一九рал年h̶ 

月删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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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本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日诋Ü 

в內 i £，共舉行十八次，並於«就第一次ВЁ» # 

報吿赛後，往巴黎向安全理事會提送該報吿害。 

三. 本委Й舍在巴黎期lüJ先後舉行舍蹒二十八 

次。第一次會辨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H fe'聯合國 

文教ill織舍所舉行。 

И.在巴黎期間，本委鍵會主席及其他委員曾 

與印度巴某斯14|#國政府代*分別舍談多次，而該 

二國代表亦ff.y常各別與4¿委員舍全體委Й舉行舍 

商。爲求問闢新解'决途?5起見，曾查!什米爾 

邦全民表決的原則兌取協蹒的基礎.藉以達成委 

Й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,案中的各項目標。 

五. 本委員食主席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九曰 

收到巴某斯№.外交部長有ВЙ査謨咪什米爾邦軍事愤 

勢的急件一通。該件常經本委員會主;^於一九四八 

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送安全SI事食主m (附伴一：'， 

並抄送印度代表。安全ffl事會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

二十五日第三八二次會璣屮討^此事項，當時印度 

及 巴 某 斯 代 表 , 分 ; ? ' / 解 稃 本 身 十 一 月 二 十 

八日，印度代表致函本委員會主席述及巴基斯ifl外 

交部長來件所提出以及安全Й?事&一九四八年十一 

月二十五日會瓖所討論的各項問題。印度代表來函 

當卽送致安全й!事舍主席（附伴二 ）。 

六. 本委員舍^於有由83立人員It卽搜集有關 

査謨瞜汁米爾邦軍事情勢的情報之必耍，乃立剁建 

m委派一^事顧問率同必耍工作人員立卽前往印 

Й.從事搜«有88倩報。 

七. 1Й*長延得比利時軍官 L i e u t - G e n e r a l 

Maurice Delvoie爲軍事顧問。Lieut-General Maurice 

Ddvoie率同工作人員»名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 В抵 

達印度。 

八. 本委員會臨時報吿害於一九四八年十一月 

二十五Й提送安全й事會。本委Й會報吿赛宣稱： 

本委員"正與印度巴基斯Й兩國政府代 m犟行會 

談。 

九. 安全理事食主席節述安全Й?事食各Я!事國 

之;t見，鄭重吿知本委員會：第一，4^委員會逹成 

*1平解決之工作，Й!事食定必予Й全力i待；第二， 

理事會願贊同本委Й會前印、巴兩國á!c府勿探任 

何行動，免使軍政情努惡化致妨害目前談判之呼籲。 

— О . 委Й會樂於報吿本委員舍與印度巴某 

斯ffi兩國政府的談判仍在船利進行屮。一九四八年 

十二月十一日，本委Й會乃能向印度巴基斯Й兩國 

政府提出捉案一伴（附件三），朌該二國政府能 
"全部接•*"。 

一.本委,會並於十二月十一日决定íiíit 

Mr. Lozanü(g:侖比亞）及其Й!)手Mr. Samper荊往 

印度亞陸就本委Й會提案向印度巴某斯兩國政府 

作必JÍ的說вд。 同；:f命比亞代表前往者計有 

長私人代表 M r . Coiban及工作人員數名。 

一二. 印度及巴Ж斯in政府根據兩國政府代表 

與Mr. Lozano在新德里及瞜,慕會談所得的說解， 

分別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及十二月二十五日致Mr. 

Lozano函屮（附件四及五）表示接受本委員舍的提 

案。 

一三. Mr.Coiban留在印度亞睦等待本委員會 

返「已』，Mr. Lozano則前往成功湖，並於一九四九年 

—月五日及六日報吿奉行使命的結果。 

̶四.印度及巴某斯川政府於一九四九年～月 

一日直稱：因^於聯合國印度巴某斯if!問題委員食 

的提案巳爲印度及巴基斯in所接受，钹方|í¡J的敵對 

行動自無羝進行的й?由。兩國政府宣吿彼此議 

命令停火（該Щ停火命令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一H子 

夜前一分鎵閲始.效）並公開表示希望此項决定不 

但可使査謨"^什米爾邦人民享有持久和平，而且可 

使巴基及印度人民更有次好之成。 

一五.本委員會於-九四五年一月五日下午^ 

時在成功湖重行召開食璣，主耍目的在擬定一項列 

載委員會提案的'决耩，論委員^的未來工作及行 

動，以及再向安全理事畲提交一個報吿。4^委員會 

在一月五日會璣通通-項決嫌案，案文如下： 

"聯合國印度巴基斯in íjg題委員會， 

"業в從印度政府--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Й 

來函及巴基斯W政府--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來 

函癍悉該二國政府接受補充本委員會--九四л年八 

月十三日决璣案的下列各項ШЧ ： 

"―.査謨<^汁米爾邦倂入印度或巴甚斯坦!Ш 

題將以舉行Й由公正全民表决之民主方法決定之； 

"二.在本委員舍認爲一九四八年八日十三日 

決璣案第一，二兩部屮所規定之停火及停戰辦法業 

已寞施以及全民表决業巳籌《§就粘行全民 í $ í 

决。 

"三.（а)山聯合國秘寄長與4С委Й會協囅Ф 

具有國ЙНИ高地位'jfc得各方信賴之人士爲全民 

丧'决總！^。全民表決總[之正式任命由查謨1^汁米 

»邦政府爲之。 

"(b)全Й表決總Sâ:認爲爲譁備及舉行全民表 

決以及確保全民表決自由公正所必需之權力，鹰由 

査謨什米 »邦授予之。 



"(с)全民表'决耱監有權委is所需之|Й助лй 

及№察員。 

"四.（а)在本委員會一九И八年八月十三日 

決瑭案第--,二兩部規定付諸實施以及本委員食К 

爲該邦確巳恢íiiíii平愤"ÍM時，本委Й舍及全民W決 

4Й監將與印度政府食商決定印度î[?隊及邦精軍隊之 

最後處К事宜。此*處Й辦法適常顧到該邦之安全 

以及全民衷決之自由。 

"ib)在八月十三И決議案笫二部л. 2所述 

領土屮之軍隊，其*i後處ffi事'JÏ將由本委員會及全 

民决總監食同地;常局決定之。 

"五.在籌備及舉行全民*决事宜方面，該邦 

軍政各機!Щ以及主*政治ЙЙ體皆與全民表'决總監 

通力合作。 

"六.（。）請所有前因治安不ад離開該邦前往 

他處之公民返И該邦。此等公民有任,ÎÏ返lej及行tíí 

該邦公民應有全部權利之自由。爲便利彼等返И該 

邦起見，鹰設S二委Й食，一由印度政府所指派之 

人員ife成，一由巴某斯坦政府所指？Й之人員粗成。 

該二委Й舍應山全民表決總監指導下工作。印度政 

府，巴某斯坦政府以及杏謨(^什米埘邦內各當局當 

與全民表決緞監合作，以期實施此规定。 

" ( Í )凡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或其後;S非 

法目的進入該邦之所有人士 （該邦公民除外）悉須離 

境; 

"七.査謨咪什米爾邦内各當局if.與全民；&決 

總監合作下負Й確保： 

"(。）選民在全民表'决期問不受任何威脅、強 

迫、恐嚇、贿賂或其他不正當影^; 

"(b)該邦境內各地之合法政治活動不受限 

制。該邦所有人民不論信卯.fôliUît黨Ш皆能就該 

邦加入印度á巴某斯坦問題自由發表;t見，自由投 

M,無腐危臉。人民:有出版自由，言論自由，集食 

自由以及在該邦境內之旅行自由，包括合法出入該 

邦之自由在F^; 
"(с)释放全部政治犯； 

"(rf)該邦各地之少》民族獲得適常之保讒； 

及 

" ( 0不對任何人施行報復手段。 

"'V全民:爽決被,得將Ж耍協助之問超提交 

聯合國印度巴某期mit'íjMi委Mfr，聯合阈印度巴某 

斯№問超委員食亦得斟Й'З請全民表決總監代表執行 

所ft之任務； 

"九.在全民表决終了時，全民表決總s應將 

表決結果報吿聯0"國印度巴某斯ffi問題委員會及《 

^咪什米埘邦政府，然後山聯合國印度巴At斯iñíiy 

e委Й舍吿知安全事舍ü舉行之全ií > 決是否公 

正自由； 

" ̶  -〇.停戰協定簽字時'上述各項提案將在 

委員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璣案第三部所規宇 

之舍商屮從詳討論。全民;¿í^t總監充分Й加此等會 

商 

"惠許印度巴某斯ffl兩國政府依照委員會一九 

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蕺案规定所if成之璣，命令 

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一日子夜liíí—分鐘實施停火之a 

速措га;並 

"'决定在《近將來返tej印度亞陸，執行一九四 

八年八月十s日'决瓖案以及上述各Щ原則所授予之 

任務"。 

一六 *委&舍並草就公報～件分送各報Wï, 

Й便在一九四九年一月七ti;í:期五¿1報發表（附件 

六）。'决饞案及公報皆經抄送印度及巴基斯坦政府， 

俾便同時在該二國及成功湖發‧Йес 

一七. 爲軍事顧1й】能就火及濘戰協定iS守 

情形向本委員曹報吿а ，本委Й會<5身求聯合國iíJ 

寄長指^>Hi當數目之軍事觀察員。希望îâ些«Й察婕 

屮有一部分乂全部能於一 H底以前到if工作地點。 

一八. 依照本委Й會的提案，全決總監係 

由聯合國《害長與本委員舍協讒ft蔺，並由查謨|« 

什米埘邦政府正式任命。在不久將來必賴犟鹰一-J4 

有國際崇高地位*得各方信賴之人士掛任此職，俾 

全民i5í决實際籙姽上所必ж之工作得於必耍時卽可 

開始。在本委风會査知一九и八年八月十三:ti決識 

案第一、二兩部内所訂之停火及停戟辦法已ÍTK施 

時，全民:^決總監卽於該邦內執行所负任務。 

一九. 本委員會計割Й可能範Й内儘速返íej印 

度 亞 陸 ， 但 無 綸 如 何 終 不 月 底 ， 以 求 完 成 所 

負有腿停火停戦協定以及全民表決提案之任務。本 

委員食將羝櫝桉時向安全堙事會提出報吿，倘有其 

他提案及結論亦將一倂提送。 

(簽名)Carlos А. LEGUIZAMON 

(阿报延） 

Harry GRAEFFE 

Alfredo LOZANO 

(哥兪Л亞） 

Josef KoRBEL 

( 徒 克 所 伐 充 ） 

J . Klahr HUDDLE 

(其利竪合*阖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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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Í ^ A 

4：委й會主席名單 

(̶丸四八年十月̶9至―九ra九年̶月十五а ) 

í i 期 

̶ Л И 八 年 h 月 一 П 至 

二十一в 

一九 W八年十月二卜二 H至 

十一月十一日 

一九 W八年十一月 h二日 s 

二月二 П 

̶ 九 и 八 年 h 二 月 三 ñ 至 

十三日及一九 W九年 

一月五日至十五日 

委员^及代表 

H. E. Minister 

Ricardo J . Siri 

比利時 

H. E . Ambassador 

Gracffe 

哥Sr比Ф 

H. E. Minister 

Alfredo Lozano 

捷克斯洛伐克 

H. E. Ambassador 

Josef Korbel 

附 錄 В 

本委&會工作FJ曆 

í—九四八年九月二十五3至一九四九年—月八3 ) 

九月 

二十五日 

三十日 

十月 

日内瓦 

委虽會抵達日內瓦 

第六十三次會議 

W日 日內亙 第六十W次會議 

s 日 日内：к 第六十五次會議 

六 й 日内瓦 第六十六次會議 

七日 日內瓦 第 六 七 次 會 議 

八日 日内;s 第六十八次會議 

九H 日内瓦 第六十九次會議 

十一日 П内瓦 笫七十次會繾 

卄二日 日内瓦 第七十一次會議 

十三日 日內瓦 第七十二次會織 

十Í4B 日內瓦 第七十三次會議 

h五日 曰內瓦 第七十 W次會議 

t"六日 日内瓦 第七十五次會議 

十 л H 日內瓦 第七十六次會織 

十九日 H 内 s 第七十七次會踵 

二十日 в内瓦 第七十八次會議 

二十一 H 日內瓦 第 七 十 九 次 會 a 

:=十八日 я内 第八十次會議 

A日 

九曰 

十二日 

十五日 

十六日 

十七H 

十八日 

十九日 

二十 H 

二十二 H 

二十W日 

二十五曰 

=十七日 

二十九日 

三十日 

十二月 

一日 

二 3 

八十一次曹雜 

中席典印度代 

表舉行非正式 

會珠 

第八十二次會議 

第八十三次會Щ 

第八十ra次會Щ 

第八十五次會ц 

興巴基斯坦外 

交 部 長 非 

正式會î« 

第八十六次會驕 

第八十七次會в 

第八十八次會3 

ífi八十九次會8 

(巴基斯坦外 

交部f i列席） 

Ж九十次會議 

第九十一次會議 

第九十二次會議 

第九十三次會в 

主席S加安全理 

事會射論印度 

巴甚斯坦P:】s 

；г第三八二次 

會議 

第九十РЧ次會議 

與巴《斯坦外 

交 部 舉 Í T 非 

正 式 會 ^ 

第九 f "五次》議 

輿印度代表舉 

fi'非正式會議 

第九十六次會Й 

典巴碁斯坦外 

交 部 舉 行 非 

正式會談 

第九十七次會議 

第 九 十 八 次 議 

第九十九次會議 

第一 OC>*íí* 

第一О̶次會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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РЧН 

六日 

+ 日 

十—H 

十三H 

十六日 

= 十 8 

二十w日 

=十五日 

；H i"日 

*九W九年 

- a 

SB 

六8 

八Й 

^
黎
黎
 

新德里 

新德里 

咪喇基 

ттмс 

в黎 

新里一 

成功湖 

成功湖 

成功湖 

任命¥事顯[«3 

第一о二次會康 

第一о三次會Й 

第一 ОРЧ次會Й 

( 巴 * 斯 坦 外 

交 部 Í Í 列 席 ） 

第一о艽次會S8 

( 印 席 代 表 列 

席） 

第一О六次會議 

笫一о七次會議 

ЙЙ於全民表決 

事宜之提案分 

送印度及巴慕 

斯坦代表 

第一оА次會鼸 

驀侖比亞代i$í等 

前往印度 .亞 

陏、主席前注 

成功湖 

哥fir比Ф代表與 

印度)Й理交換 

意昆 

哥命比Ф代表典 

印度¡a理交 

哥兪比Ф代表與 

巴基斯坦外交 

部長交 

« 侖 比 亞 代 表 奥 

巴 *斯坦外交 

協長交《 s a 

寧事顔ra前往印 

度亞降 

印度及巴《斯坦 

頒 s停火命令 

第一о九次會港 

第一一о次會艤 

第 次會錢 

第一一二次會織 

第一一三次會議 

附作一 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 H委ttf r主席爲遞送巴« 

斯m外交部]^來凼-事致安全Й事舍主席Й 

2£將巴某斯ffl外交部Й來！Й 一件抄舉： 

"逕啓者，巴某期坦政府¿111令*人立卽將下列 

節略送致安全事舍： 

"'巴某斯in政府安全fí!事會沖葸1«什米W 

H前之錄展。此等展.Ш1係印度反兩闲政府響應 

聯合國印巴某斯 J i î íiíl題委Й舍一九四八年九月十 

九曰嫌案所作承諾之行！？。該決,Щ案係顯兩國 

政府在聯合阈印度巴某斯：HI ГРЩИ й 舍 不 印 度 亞 

陸期問竭力Й法緩；fn現有之緊'Ш局勢，以便«最後 

和平解決此項爭端作進一步之準備。 

"'巴某斯if!政府，f於if:•if所作之承^iï恪守無 

渝。但印度方面現似有武力解'决咏汁米»問題之'决 

心。最近開入^謨域之印覃計有步兵三旅，民兵 

四 野 屮 礮 一 1«。印軍巳在Naushere成 

立一审1«1司分部j¦t制РГ<¦？三師及ÎÎÇiï部隊一師（ft 

Riasi及Poonch地區作戟）。巳開入Srinagar區域 

之增援部隊除有步乓二旅外，更有步兵三兹，野16 

—Ш1。 ft eg:什米爾作之印度g軍亦大有增加。 

"'本月九M ГгИ印軍计以一旅兵力進攻Zojüia 

Pass但被擊退。十月(Ш印軍Й一旅兵力自查Sîï向北 

進攻Ur¡被胆Jh不得送，同時另有一旅兵力自Than-

g a r向КоШ進攻亦被咀於 T h a n ç a r西北十五嗎， 

：W前進。印軍現巳問始自Rajai'ri向Kotli作赏 

大攻勢，所挾兵力至少一師，並有is甲車支按，又 

增援部隊FÎ前TE不斷開往Naushcra。印軍H的.係 

以全力攻佔西什米爾，包括 M i r p u r Manglehead 

J：廒及Pomich全部在内。 

"'此跺戰爭正在激進行屮，由於印度發勐此 

項攻勢又使無數碓民閗始逃入西巴某斯坦。印軍並 

再度進攻ZqjUla Pass,所挾兵力至少一旅，而且 

В經fe^入Dras К;區。印軍在此二殺上所勐之攻勢 

皆遒得空軍之最大支援。印度Й的МП係立卽以軍事 

手段得一決定，使聯合國面對旣成事實。 

"'截至目前爲Jh ，在巴基斯坦陸軍最低限度支 

援下純採|5力衞行動之自由瞎什米爾部隊已能坻住印 

度之fcí略。巴某斯坦^軍至令尙未加戰鬥。巴某斯 

ffi政府Й以Ai鄭Ж之fi度通知安全P.事會，如理事 
會不Л卽探取步驟Щ.止印軍攻勢，巴基斯坦政府恐 

不得不改變已往儘量在咪ft术爾减少使用正規軍隊 

之政而以所有力量從事反攻，藉免 P o o n c h及 

Miipur各區淪入印軍之手。巴基斯坦政府至今竭誠 

15 



設法避《1印巴兩國正規Жй^交'îîb ifî巴某斯川政府' 

果不得不探取上述行йад，兩國^之血'il?殆锥避 

免。因此，此项储 ^ЙЙ'有 S í大武銜突之可能。 

"二. 人十一月十六日與Й委Й食舉行非正 

式會钛時'了解;Й委Й舍正九四八年八月十三 

日決案第三部所規定之全民表決訂定基本條件， 

有意不久卽將所擬提案分送印度巴基斯兩國代 

表。 S i於食委 a舍任務之困锥'並恐Й委員會和 

平解決印m 之努力可能因印度武力_^^^^¥1{！瞎 

什米解問題之企IS而全功ж棄，本л特將敝國政府 

致安全事會節略軀山贲委s會榑致№不《5送《1 

事會。 

"三.璨於印度侵略行勤所造成之嚴重情勢足 

Й引起聯合阈兩會員國茧大之武裝銜突，本人 

敬請食委Й會將巴某斯川政府節略轉致安全理事 

# ,並立卽採取 Й委feif?認:適岱'有效之行勋以 

應计當前之危急情勢。ífi此 л委Й舍卽將攛成 

和平解決瞎汁米爾爭端之提案之際，爭ig—造以武 

力取得之決定就任何觀點言之皆有百害而無一利， 

故爲防,((起見實有立卽探取有效行動之必耍，此點 

必爲Й委員會所洞悉。 

"巴基新坦玫厨外交& 

l^tôwffi部長" 
("S"名j "Z A F R U L L A H K H A N 

如該函所述，聯合國印度巴某《fin И 題 委 Й 食 

刻正從事準備再與印度巴基斯：Ш兩國政府垠 1行談判 

之某礎，並等í、i該二國政府代."對委Й舍初步建,Ш 

提出答覆。本委員舍一俟目前與印巴兩國政府代* 

ft巴黎:i&行之fií商進展到適宜程度ffí,卽擬返fej印 
度亞陸。 

本委Й會巳致函剁在巴黎之印度外交部害 

長，請其火速探知印度政府對於巴基渐坦外交部1¿ 

節略所íft情勢之窓見。4：委員會同時籲請印度巴基 

斯i4兩國政府不再探取任何行¡E*， 軍事及政治 

储勢惡化，使й隼備達成Й後和平解決爲目的之談 

判受到危險。 

本委員食爲求詳知目前之Ж事情勢起見，1^致 

函tó*^就任命軍事顧問一人儘速前往印度亞тш 

時將Й近情形報吿本委具會一事有所靳討。m於此 

項問超^巳另й*Е鲁i¿。 

«勢倘有任何進展，^委員舍當鳙時奉吿。 

«合 «印庹巴基新坦 

問題妥Й會主岸 

(‧$‧名)Alfredo Lozano 

跗仵二 

一九四Л年十一月三十В本委Й食主ÍÍ?爲抄送一九 

四八年十一月二十л日印度代)fe致委Й會主席Й 

事致安全Й!事食主 

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三十日，巴 

逕啓者本人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ft致函 

閣下'附送巴某斯Jíí外交部1¿節赂一件，屮述及 

Ü基¿®№與印度,щ之ííjA^决之爭端, 

*人在孩凼屮й^йй聯合國印度巴штт. i¡í鶴 

員食已3g:í勿'巴^之印外аё̶й^й:寄i¿，。額火 

速 探 知 印 度 政 府 對 於 巴 外 交 部 j ¿ 節 略 ' 

勢之,昔見。本委^舍间時颜^印度巴某斯if!兩國政 

府不再《取任何行lb J¿!?iií?事及政治'/勢化， 

使以m備i;Ë成¿a後和平决爲II的之談判"5判危 

臉。 

4¿人現в收到印度代农一九四八年十一>4 二十 

八日之答投，愛持抄送以姽安全Й!事會垒考。 

4»合а印度巴基所但 

間1а4й會主席 
(•§"名)Alfredo LOZANO 

«í印度代表來函本一í+ 

̶九四八年̶月二十八Eí，巴^ 

啓者：（Ш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來Й 

巳收到，中抄附巴ÍEffl外交部Й十一月十九曰致 

1Ш下一函。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̶ШШЦ} 

й下三:2^點： 

(一） 印度業已反印度巴某Win兩阈政府^應 

委員會一九四八年九十九日决iii案而作之承諾； 

(二） 査謨瞜汁米財之印度陸^軍Ai近8"大舉 

增援； 

(三） 印度現已發勋Ж大攻勢，企阖立卽Й軍事 

手段#^決定， t í í聯合國而對旣成事實。 

本人根摅訓令以及本諷政府所收到之情報特對 

上段所列三點提出答澄如下： 

(一）本國政府對於巴甚Win政府指控本國政府 

違 反 承 諾 一 節 完 全 否 l g 。 , 於 此 點 ， Ш 下 注 

-意4¿國政府九月二十九tí在新ÍÉÍ Щ對委員會九,;十 

九 日 決 璣 案 所 ^ 出 之 答 战 。 w e 下 I f 考 迤 見 ' 

現將該JÏÎ答稷抄附本Й之4î。在該函答複中'印度 

被理;^外交曁國協SW係部Й Shri Jawaharlal Nehru 
曾促Й1貴委員會注窟巴某斯坊軍蛾if留駐奄謨咪 

什米爾（現係印度{Ш七），以及巴墓渐坦軍隊S其;也 



指掙之敵ííí分子在該邦內羝镄攻«г印軍之事 

тг。我總："印度玫府能i g行Й委Й弁決S t案 

之 Î ?度自然上述倩勢而定。"國政府械於此项 

答孭，sg爲從求破壊所作之任何承>^ï。 

(二） 本人在安全Й1事會上s期四辩論中巳經指 

出：Sir Mohammed Zafrullah Khan 月十九日 

致閣下函中所Ш印度於査lîïl^什米W坩援之Й有 

欠 Î E確。絕水加強。就 l ^ i軍而Н , ü 近 К Я 來 

惟一 @勐卽爲五Г餘人前往査設喀什米爾。此 

項部隊一部分用以按,軍，一部分則用以Й£|Й巴 

某斯Jf!軍踩if大《К掩Р贯下所發動之新攻勢。革經 

重新部署，在此IWIÜJ並成立若干旅司令部。巴某期 

坦外交部長十一>J十九日函中所稱之靳旅資無根 

慷。 

(三） 印度政府雖然^得在巴基斯坊侵入查謨咪 

什米爾並繼*й攻撃之f々形下，自有使用武力di淸1§ 

什米爾之正大ÍH!山，但在過去數月中僅採守势，不 

但未作重大攻勢，而且亦無作重大進攻之計割。賁 

委員舍熟悉什米 W地勢並深知當地之冬季氣候。 

單憑此等因àf?卽足使冬*無發動重大攻勢之可能。 

印軍在Zqiilla Pass作'îli之目的乃在免除咪汁米爾 

山谷遭受朿北方之威脅以及敵對份子對Lch所施之 

Ш力。印軍fr: Poonch區域探取行動一一結3íi將 

Mendhar克服——意在淸通往Poonch之近路， 

因有駐防Poonch之印軍被圍if數月之久，而且至 

今仍在園中，此И爲贵委风會所知。倘不將通往 

Poonch之近路;Й淸，現在該地之駐軍及錐民一一 

約有數千人一一卽不能锼得供應。 

閻下&—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函中,黻請 

印度政府不再探取任何行励以Й軍事及政治情勢惡 

化，使以準備成Ai後和平^決爲目的之談判有破 

裂的Я險。此項呼i(î業安全Й!事食羝可，並已正 

式由安全Й!事食主席於一九四八年十̶月二十七日 

函達Her Excellency Mrs. Pandit。本人業巳電祯 

政府對此呼Ü提出正式答覆。同時，本人可向« 

委員會保證：印度政府有如本人所聲明'從未而且 

並無發動軍事攻勢之;t。 ¿fe人相信貴委員會一定 

承認印度政府之^來立場當視巴基斯坦之行動而 

定。 

印度tíC/t外文 

tau*部铋畫長 

(簽名）G. S . BAJPAI 

—九m八年九月二十九日 

ill將下lîil總？i?來交釗在日內ж之聯合國印 

度巴жмт ИИ委fei舍主席： 

"Й委风舍决^案已餒本人¿If加研究。就實體 

言之，該'决^案似與Й委員會一九四八年七月十 

四日在新德Щ Faridkot House第十五次,Я！所通過 

之決璣案相同。本人於答а此^决SI案uí,<iíi:'iï 

委14#可以放心，紙耍不與印度政府íí¿,4íí國法及 

聯合國:iTi?:所'>
二
之權利衝突，印度&府將繼精力 

МГг ：委风舍之耍求。'*國政府Í3守此項承諾未 

1^有渝。Й委Й舍常知巴基斯Й軍隊龃械留駐 
(^什米W (現係印度fií!土）以及巴某斯坦軍隊暨其 

他受其指撖之敵對份子й該邦內羝橫攻撃印軍之事 

*。印度政府能i3行Й委Й會决,Щ案之î?度自然 

視上述储势itóf。 
"Jawaharlal NEHRU " 

附件三 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委員,向印度及巴基斯坦 

政府提出之全民*決基4：原則 

A. 本委Й餘重屮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^ 
案。 

B . 印度及巴某期坦政府除4：決瓖案外，並问 

畤接受下列之補充原則： 

一. 査謨咪什米爾邦加入印度或巴某;№й問S 

將以舉行自由公正之全民^決之民主方法决定之。 

二. 在本委Й會認爲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 

瓖案第一，二兩部中所规定之停火及戟辦í¿紫已 

賁施以及全民*決業已籌備緒時舉行全民表决。 

H. ( a )由聯合國害長與 4 C 委Й會協蹒舉鹰 

—具有國際高地位得各方信賴之人士爲全民表 

決總監。全民*決總盥之正式任命由杳謨1$什米爾 

邦政府爲之。 

(6)全民*決被監認爲爲簿備及^行全民表決 

以及確保全民表决自由公正所必|g之權力應由査謨 

什米埘邦授與之。 

(0全民表決lêit有權委派所需之助人員及 

觀察й。 

四.在 4；委員食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 

議案第一，二兩部規定付¿#實施Й及本委員會爲 

該邦確ti恢纟&和平储《時，本委Й會及全民衷-決總 

監將與印度政府舍商決定印度軍隊及邦轄軍隊之Й 

後處置事宜。此項處置辦法應適當《ÍÍ該邦之安全 

Й及全民flfe决之自由， 



{*)在八月十s日決?il案第二部л. Z所述<5Л 

土中之軍尿，其A4後處Й事宜將由本委滅會及全民 

表决總監舍同地方當局決定之。 

五. 在籌備及，fï全民表決事'ri:方面，該邦^ 

政各桷閼以及主耍政治1«艚皆須與全民表決總監通 

力合作。 

六. （П) Й！所有前因治安不祯遒離該邦移往他 

地之該邦公民返И該邦。此等公民有任；!Ï返fcj及斤 

使該邦公民應有全部權利之自由。爲便利彼等返И 

該邦起見 .鹰二委員 &，一由印度政府所 í í t派 

之人員組成，一由巴某斯坊政府所指Й1之人員糾成。 

該二委Й舍應ífi全民*決總ЁЙ:指.W下工作。印戍政 

府，巴基斯坊政府Й及杏說egrff米埘邦內各當局當 

與全民表決總監合作，以期貨施此項规定。 

(b)凡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十五日或其後爲非法 

目的進入該邦之所有人士 （該邦公民除外）悉離 

境。 

七. 查謨^什米Й1邦內各當局Й與全民-农决總 

Й合作下Й資確保： 
(о) Ü民在全民表決期¦Щ不受任何威脅、強迨、 

恐嚇、贿賂或其他不ж當影怨； 

(b)該邦境內各地之合法政治活動不受限制。 

該邦所有人民不論信卯，階极或黨派皆能就該邦加 

入印度或巴基斯坦問題自山發見，自由投袅， 

無鹰險。人民有出版自由，言論自由 .集會自 

由以及在該邦境內之旅行自由，包括合法出入該邦 

之自由在內； 

( 0釋放全部政治犯； 

該邦各地之少數民族继得適當之保讁；及 

(0不對任何人施行報復手段。 

八. 全К表決總監得將協助之 i î î ]題提交聯 

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？"。聯合國印度巴某斯 

Щ問題委M會亦得,©踌全民sfe決總Et代•ífé執行所 

負之任務。 

九. 在全民表決終了時，全民表決總監應將表 

决結果報吿聯合國印度巴某斯；Щ問題委員食及1?謨 

咪什米爾邦政府，然後由委員食吿知安全ü事舍В 

舉行之全民:Л决是否公正自由。 

—0.在停戰協定簽字時，上述各項提案將ft 

委g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案âíf=部所規定 

之食商中從詳¿4論。全民:決16監充分垂加此等會 

商。 

с本委員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'决璣案第 

―.二兩部卽л§付^實施，•^•ví,梂延。 

附件四 

一九и八年十二月二十三Й印度政府致聯合國印 

巴基斯坦 r a題委Й食代表 M r . ALFREDO LO-

ZANOiS 

" —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，新德'й 

本人已將摘耍二件1之核定本送致да下，內中 

載有!Ш下與印度總í<fi¿i.í論之耍點。根據下就 

Й委Й舍全民 *決事й提案所作之解釋以及閣下 

與印度總í4!tf舍談中所逄之了解，印度政府本諸和 

平解決《S^ff米附，АЙ之願1^,以及願Ж協助聯 

合國委到此JïîH的之；t/í « j，現В決定接"^上 

述提案。 

二. 正如閣下所言，全民表決總監之任務需 

耍扣常時日。印度政府不反對開始^手Ü揮一位具 

有國際；?》高地位'破得各方frî賴之人Ü ，但主張ti前 

應暫不Й佈此事進行储形。在未與印度政磋商以 

前不應將人選之姓名公佈。 

三. 本國政府tí願經山其駐"？ЭД某fí^í极専員锥 

知巴基斯ÍH政府對：t委Й會煶案所作之答^,倘 

®必耍tf‧^fi4/J採機ífe:方法。在巴甚斯Й政府向Ш 

下提出答稷以前，不應將印度政tff以接受fié案的涫 

息吿知巴基斯坦政府。 

印度改府外交5t阖協 

闊Í系鄱言長 

(簽名）G. S . BAJPAI 

«要一 

̶九四八年十二月二+̃Н 

Mr. Lozano費其剐代表Mr. Samper以及聯 

合國 Í Í J *長私人代表 M r . Coiban昨日與印度總理 

ЩМ о The Honourable Shri N. Gopalaswami Ay-

yangar及Sir G. S. B a j p a i 亦 關 於 委 員 會 

全民表決事宜提案'所作之討論訐分兩部：一係一 

般討綸，一係就各條款所作之特別И綸。 

二 . 印 度 促 M r . L o z a n o 等 巴 某 斯 

；Щ̶再對印度採取侵略行爲之事實。雖然巴某斯坦 

軍隊駐在W説瞜米W— 現爲印Ч荧之颌七一一Ü 

然巴某斯И軍!^採取攻撃行勋，Í4印度政府紫已接 

受委員會八月十三日之决纘案。巴基坦尙米接 

該項决議案。 

' 摘 肇 一 及 摘 - 二 附 在 本 函 之 後 

1見附件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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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 й 舍 在 報 Л = 寄 1 0 0 ) £ïV̶四三段中提到 

委й ̂ 躭巴>^^折№政府桉《^八Я十三日決璣案之附 

W條件一事與印度總行之舍î i l。有如該報吿害 

第一四四段所言，印度總f^it巳já知委Й舍,仍待 

Jgí有之立J^，卽在巴％斯坊部隊撖離該邦以前，印 

政府決不能«廑枕取任何靳ii ; J H î。此项^特別 

有1Ш八月十三日决璣案第5段中各節之鬧釋。 

但印苽政府仍leli i a ^加巴黎尿 1行之非正式舍 

談。委14舍現在捉出之提案卽非；¡E式舍談所得之結 

果。印度政府常然:此稱巴Ji t渐坦№絕委Й食Й 

案而印度政/ff д|』對於委Й會fiéífe採収m mm度的w 

形，究能í、，續多久。委Й會必^了解印度政府容忍 

宽恕及和之ifé:神是有限;s的。 

印度總Й!竹先強調以下三點：第一，倘印苽政 

府抟受委Й舍之全民表決事Й:提案，則在委員舍八 

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，二兩部完全Ш施以前不能對 

該 Ф 设 案 « 取 任 何 行 勐 ； 第 二 ， 倘 巴 絕 該 

項提案或已伎《‧№术货施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， 

二兩部，印度政府所表示之接《‧絕fp«,認爲=^有 

約束印度政府之效力；第三，委Й會八月十三日決 

璣案第三部规定："杳謨1!#什米埘邦之將求地位應 

照人民;t志決定之：爲此，兩國政府同；t在接受停 

戰協定W與委S i商Й期訂定足以確保人民可自 

由 表 此 ¿ ; 之 公 正 條 件 ： " 

%有提案似乎將íí!]明人民對查設什米树邦將 

*地位之:t志的力法限定爲公民表決方法一項。印 

度政府雖仍保持Й往對全民表'决之立場，但因釜於 

Û現有愦形下於lis?什米埘舉行全民表决之種困 

雜，故認爲f.í於；!<他^|知人民志之方法亦應加以研 

委M舍本身Ы察及在瞎什米W舉行全民表決之 

闲雜。印度政府^得其他方法之研究亦不應放棄。 

Н . M於印皮)所提之第一點， M r . Lozano 

3iJ問是否反對在八Л十三H'决議案第一，二兩部實 

施以m任命全民iíi決總Sá:? Mr. Lazano及Mr. Col-

b a n皆認爲縱； T í手擊行全民表決之部 g以前， 

全民表決總¿作許多有益的調 i ¥工作。印庹總 

指出：委Й食Й可隨№延》请顧問専家谗任委員會 

任務規定以內之工作。不過印度政府認爲在八月十 

三曰決議案第一，二兩部贲施以Míí任命全民表决總 

監終嫌爲^^過早。 

Mr. Lozano接受印度總fí?所提出之第二點。 

M於第=點，Ml. Lozano 委й會希望首先研究 

是否有舉行全民农决之可能。倘全民农決總饮餽爲 

不便#í行全民表'决'自可《-^其他足使fflgll^什米 

да人民對於該邦將*地位一事自由:Й示意見之方 

法。 

W. R.̶.'前文。"ПЛЛ^及巴«-^ifl政府И 

畤桉受"一^有久'疋確，И印;$及巴斯ífl政府f? 

可能不掊受八Д十~ fí決議案之储充原则。縱使兩 

國政府皆Í抟《•，亦無同時:*示之可能。囚此，以 

上iff Й應 Í修改。 

B.三.（&)印度出下列í?í]題：卽所用辭句 

是否; t Í I :授Í'全民表決總千預該邦行政之權力， 

例如安全fil事f?̶九и八年m H 二十一П決瑭案в， 

八段中所¿5 1的及" ^舞該邦' i l î隙及^察之權？" 

Mr. Lozano ¿i?此非委й种之用;©，而Tliy上摘引 

之辭句在提案中有:&沒有提到。印度耱йПп出：全 

民表'决總監揆諸情？卩所能ífirfg的事，無非是爲了箨 

備及^^行全民表'决以及確保全民表'决之自由公正起 

й，杏謨瞎 f f "米埘政府應^以總監所^之協助而 

已。 

Mr. Lozano íiiISf任全民表决總^之人十乃€-

—位Д有國際地位;1^港各方賴之人十，fl係在委 

員舍與印度政府舍商後始予任命，其能合И行事， 

自在意枓之中。委Й會決無；使全民表決總監侵 

佔邦政府ífi H常行政及維逮法体治安方面之職務。 

全民表'决總監之職榷常限於保證全民表決確能公正 

Й由。 

B. та, (h)印度總ffl促請Mr. Lozano等注;t 

下 述 事 實 ， 卽 山 巴 某 斯 予 以 武 備 並 受 巴 某 斯 

W陸軍《îl令fnñ if之自山в# ff"米埘部隊已Ш數ffi之 

衆。此等部踩終在解除武^之後仍留&-八月十三日 

決瓖案笫二部Л. 3段中所述之倾土內，不但永久威 

脅印度軍隊及邦轄5fî隊所管制之颌土，妨礙無數Ш 

民之返íej ， 且有《é反對íV^flfff*埘邦加入Ц某 

斯坦之人民對該邦將来地位й由表示意見。•、" 

Lozano^出：委員會之用；t爲此等部隊應大規模解 

除武装，惟耍該區舆正居民撖離上述ЙйЬДи恐不可 

能。 
В.六.（а)。 Mr. Lozano亦認爲委員會並無 

意耍使巴某да坦委員會巴某斯坦境外工作。因此' 

巴某斯坊委員會當不"ft八月十三ГЗ决議案第二部V 

三段中所述之<Ш七內工作。 

Й附件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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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度總 f t !隨後提出所有前因治安不ШШ^ 

移往他地之公民"自由返ГеГ該邦之問®。印度總Я! 

in巴某/^坊^將可能範РЙ內儘Й多使人民進人^ 

咪什米Й？。倘全民*決限於該邦具正公民參加 

- 一 m赏如此一一則對於fî稱公民之人士進入該邦 

勢非愤加核不可。sa於如何辦到此點一節，Mr. 

L o z a n o謂委风舍充分成到有作確實有效核之必 

耍，但目Wff¿í4i加以詳細fiff究。返и該邦之人民或 

6Г令3t停留邊界，加以檢fe。印度總ffiís出：鑒於 

Ü界冗g，前*極易循侖山路潛入該邦，故除非能 

動員大批人Й,檢《一事不Й辦Й!， n锥姿效。 

賒去入培га靼外，尙苻一更ж耍之問题，卽，} 

於因近來治安不靖遷離該邦之人民如何Í'以重新安 

№及保謹。此等人民家и已毀，ÍÍ無-立錐，Í^ÍH耕 

種之土地多в另鹰他人。祇將此等人民"請"и該邦 

尙不能了事。除?я予以充分安全，供給食住外，且 

應使彼等港有IL牛之迸。iSíej原籍之該邦公民定 

居Й前可能有?？時寄居砮之必]£：, Ш不可盼彼等 

長期寄居救濟內或在寄居期間:^加全民表決。此 

項任務所涉之行政及餒费問題不但重耍而且艱E, 

勢非専心加Й注葸不可。 

B.六（"進入該邦之人士是否爲了合法Я的 

想係di i f設什米解政府決定。 

В. 士 (b)印度係一非宗教镧家，聯合國亦係 

一非宗教扭但巴基斯坦之目的則在以宗教治國。 

訴諸宗教 í í l í不能認爲是合法的政治活勐。 M r . 

L o z a n o亦同;Й任何足搔亂治安秩序之政治活動 

皆不能認爲是合法之政治活動。同一原да亦適用於 

出)К自山及言論Й由。 

合法出入査謨咪什米爾邦之â由問題AS然與委 

Й會提案中B. л之*«定有sa。在资謨瞜ff米埘政 

府管制下之倾土中，出境，入境想將按該邦政府爲 

該邦安全及維持法律治安所製訂之钛规辦й。 Mr. 

Lozano表示或有採行核發出入許可證制度之必3?。 

В.七（с)犯有法律上普通罪行之人不得親作 

政治犯。 

五.印度政府存:所垒加之談判中不斷強調確保 

該邦安全之必要。委Й舍在八月十三日決'镝中已 

承認此點，而且&-提桊И (а)中特別規定委fâfr及 

全民表決總監與印度政府會商決定印度軍隊及邦稃 

軍隊之ü後處3Î事'¿ft}^應適^"顧判該邦之安全。印 

度政府希望強調對於;S確保該邦在任何愦形下之安 

全廬有適當規定一點，特別重視。 

铋要匸 

—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二Ы 

Mr. Lozano及Mr. Coiban午前十--與時印度 

Ш№МЯо The Honourable Shri N. Gopalaswami 

Ayyangar, Sir Girja Shanker Bajpai及Mr. Pai亦 

Ы 。 

二. Mr. Lozano ¿il記述十二月二十日层期一 

食娥之摘Ф'是一件正確之&蹒報吿。不過Mr. Lo-

zano 認爲該摘要中言及委风fTíSr民表事Й提案' 

В.四（ь)時所(1自由/î?rff米《ii'ilîfâè "大JSifgJÎ?除 
武a^" ̶旨ÍÍ似非委Й食之本；au本委Й會之計Й是 

解散Й由咪降米埘部йг，至於解除武裝當係後進 

行之事。 

印度總理指出：解散與解除武装並非一事。巴 

某斯Й巳成三十五砮共 i f 二良八千至三人之兵 

力，現爲自由l$ff"米爾部隊之一部№。縱將正規部 

隊解散，如此衆多之武八民留駐該地非但不利於 

確保1¥謨瞜什米爾境內現受印度軍隊及邦軍隊锌 

制之地區的安全，而且對於確保八月十三日決璣案 

第二部A.三中所述不完全贊成或间；s親巴份子政 

見之該頒土居民之安全，亦鹏不利。 

"%且對於因現有銜突遷往他地的公民茧返該邦 

之問題亦街加以注JS。如有如此,多之自由"«什米 

爾武装部隙留g¦:此等ж七中素待不同政見之有居 

民常不敢返來，因此自然被Й1止^加"自由公正"之 

全 民 表 決 M r . Lozano溼於й(上說ВД， "大 

規模解除武装"一語應是是委Й會用之正確)№ 

釋。 

三.旋卽討綸委Й會提案之В.—〇 . M r . Lo-

zano答覆印度總理某一問題稱：委Й食無,耍使全 

民表決總監"fr:委Й會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議案 

一， 二兩部實施以前任任何有關全民丧决之行 

政職務。在上述決^案第一，二兩部№施以前，執行 

此項職務之條伴並不存在。委員會所想到者乃是全 

民表決之簿備細節不妨傻早加以討綸，足可造成各 

方良好之印象。Mr. Coiban因跽;S正式指派一享 

有國際崇髙地位之人员^任全民表決總!^可收極佳 

之心理效íti，故表示贊成上述:t見。 

Mr. C o i b a n並倘在茛施八Я十三日決璣案 

第二部方面遇有困雜發-4^,有全民炎決銷監職務 

以及其他全民表決籌備細節之初步討論當然有延期 

舉行之必耍。 

1 Й附件三。 



印度總ilîîf稱：依照委員舍的提案，印度政府 

及査謨咪什米坩政府所Й之賁任非常繁ж，而巴某 

期1П.資際上無íf{fi任何责任。^有可爲滿;e的Iff 

镥；巴某確 í H j í J i行八月十三 H決я！案笫二 

部所规定之義務以前，爲公牛想斷锥希Ш印度政 

府及ifiî^Bîf汁米W政府執行有ва全民表決之任何Й 

任。再者，委 U f í提案一各方接受，则й待與 

全民決總監ï'i綸之事项，第一當爲全民*决總監 

之職務，二常爲| L行全民表決之細辦法。存:八 

月十三日決蹒第一，二兩部見廣施以前如欲fiflF 

究it¿行全民表決之,Pf:細辦法顯然爲不可能之事。 

除非火命令見¿§寅施，巴某斯ifî部隊，Й有 

敵；Й之部'*人民(及爲^加戰事進人查謨咪汁米ЙГ 

邦之巴某斯m阈民撤離該邦，在八月十三日決讒案 

第二部A.三所述及之颌rh内根本找不到可與MÜr 

全к*決辦法之地方常局。 

照現有之辭í'j"áíí, в 九 可 能 被 ̶ 俟 

停戰協定》g各方簽署，卽應與全民表決總^舉行, 

商。此顳係不可能辦到之事。Mr. Lozano及Mr. 

Coiban指出：委й會起草該段時並末想到以上各 

點。摅Mr. Lozano稱：自從印度總ÍT!通知委員舍 

一一此JR通知係印度ЙЙЙ?^委fâfr將巴某斯坊政府 

接受八>j十三日'决齄案之附帶條件吿知印度總理二 

日後提出——謂仍保持原有之立場，卽印度政府Й 

巴某斯坦5îî¦^撒退以前，决不能:^-盧採取任何新步 

Ш、故委Й舍以爲祗有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部之 

寅施埯有满；E進展才能採取有關B.九之行勋。 

Mr. Lozano Д Mr. Col ban皆同;t В.九所 

規定之會商弒有&委Й食確知八月十三日決纔案第 

二部之實施港有满意進展才能舉行。換言之，祇有 

巴某斯坊軍！^， ：Д:有敵;È之部落人民以及;ÍS參加 

戰鬥進入1f謨咪什米》邦之人民撤離該邦之後，才 

能^行B.九ЛЯ規定之食商。Mr. Lozano Ш-此卽 

將向瞜某巴某期坦政府提出之В.九之Л?释。 

Щ. Mr. Lozano強調儘速任命全民表'决總監 

一事之Ж耍。^於必辦理之簿備工作， M l . Lo-

zano 估If全民表决總監之任命er能耍相fê-lii間。 

印度總й指出：倘巴某斯坦接受現有提案並迅速履 

行八月十三日決铳案第二部所載之義務，Л'〗全民45é 

'决總Й之任命似無久延之理由。印度總Я!希望強調 

下述一點：在Mr. Lozano及Mr. Coiban適铋所 

解釋之八月十三日決镞案第二部之實施港有進展以 

fJ.全民表決總監if印度實雜有施展。 

五.關於摟知人民對於査謨"*什米爾將來地位 

所懊意志之其他辦法，Mr. Lozano謂一九四八年 

十二月二十一日摘耍第三段中所敉之鲸與他本入 

的紀錄大體相同。他本人的紀錄稱："Mr. Lozano 

MÜfr'i全民表決Ш Ш山於技Í^E夂贲際原因全民表 

决事'不可能進行 B . i s他卽向安全事 1 ^ (經由 

委 Й 舍 ） 锒 吿 。 屆 時 全 决 й й й 或 委 或 全 民 

*決總監Й委員會^ BTit'îîl其他J5f '决辦法。" 

六.印度總f4!"g.í論結Aflí再/強對於該邦 

失所入民返и委Й舍八月十三и決羝案第二部А.三 

所述領;fe時有確保其安全之必^。 ÜM於iMlB】該區以 

及#謨咪汁米W邦中受i"?説'!#什米»政府锌制之地 

區的锥民如何Í:新安,Ш,亦係一同等要之Ий§。 

返lej人民常在》十,以上。欲使此等不,人民œ返 

家園恢Í^^ÍFK牛活，工作非常!Ш&，不但需耍有辦 

事機Щ1, №且^*B.ÍI¡¡J無"^錢。在此JS工作完成以 

前，垠t行公正自由之公民;^決所必Ш之條件就不會 

_14備。Mr. Lozano承認此事之>íi::íí，並栺出在就 

現有提ífe的細節部分舉行會商時Й有愼加究之必 

ш。 

—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 H巴斯坦政府致聯合國 

印度巴基斯坦問题委Й食代表Mr. Lozano公函 

公函（一） 

—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a瞜喇某 

接准 M r . K o r b d十二月 i日來函，內中列 

有委員食爲W秤八月十三ÍJ決镞案*£定所擬之提 

案。此項提案以及載有下所作說明̶̶說明紀錄 

業經閣下今日午認後來Й確認一-之備忘錄' a由 

巴某斯坦政府愼加研究。 

二.巴某斯坦政府對於全民:ïfe'决必需i9守之«-

本原M以及確保全民表決自由公正必需其備之條件 

W持之見解，已向 Й委M舍言及，並縱述於本人 

̶九四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及十二月五EÎ兩函内。 

Й委員會現有提案按照閣下所作之說朋與 

释，йй然與巴慕斯坦政府IS爲確保全民表'决公正自 

由听必需之條件相去tí遠。但巴基斯Й政府察悉 

： i ï委Й會似欲主:賴以上方法^成此项 f é l t i , 

授子全民表决總監本身認爲爲籌慷及舉行全民表決 

以及確保全民表決自由公正所必需之一切權力。 

'附以下公函（二）之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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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欲到現有提案所ïfi纤之目的，仝民表決總 

監一職必^由一有AHÍf 1^之圃際地位且其公正'决 

不'í?K疑之人十ffî任。巴某斯in政tff相fiî ：a委Й 

舍 及 聯 合 阈 長 í ) g й 任 全 民 表 決 總 之 人 Ü ， 

就各方面首^必充分 -А有執行 i ï委Й舍案所定 

繁ЖЙ任之能力。 

5.雖然此项提案列有若干巴某斯m政府不能 

tg^適常成滿,官之點，Í4巴某斯in政府在Й前世界 

情努之下*欲促成什米»爭端之和牛Л1 '决，藉以 

tô助圃1?й和一¦i之維與增進，故已ill分人通知 

1Ш下巴某斯in.政府fié照1Ш下對Й委è4fî十二月 

十一日所作之說W與J5¥稃，接受該項提案。 

巴 基 斯 玟 府 外 文 ^ 

郯長 

(簽名）Zafhrullah K H A N 

公函二 （二） 

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咪喇某 

&依照本日午後钹方同意之辦法，送上備忘錄 

一伴，內列（Ш下就貴委嵐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

十一曰提案所作之說ВД, (Й荣閣下確認此項紀錄 

正確無"3<J,無任成荷。 

巴基新坦玫>#外交îî> 

«fô闞í$部長 
(*名）Zafrullah K H A N 

Я if. Л/г. Л . lozano就委员會一九四八年十二月 

十一3提案所作lit明之íSi忘銶 

錢 

此項提案1代表委員食對於全民表' 决簿備及取 

行事'Й:所持之周虜;ЕЙ, 全部接受爲'Й：。雖然委 

M會不反對此項提案再經修改，亦不拒ifëiÎF究tí案， 

就此項提案所作之增減删改建議，除爲委Й舍及 

印、巴兩國政府接受者外，槪不能予以考廉。 

A 

委員食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决囅案將依照委 

Й會所作之ЙВД與M稃予以解釋。 

( i ) 一俟此項提案經各方接受後，卽將儘速選 

擇全民表决總監之人選。 

1 Й附件三。 

(ü)全民表決總〖t之Üí^事A將與印度巴某斯 

w兩阈政府fr商爲之，但山聯合阈iíf睿長與委Й舍 

璣作Ai後決定 

(i;¡)"全民表'决總^之正式任命由i¥謨咪ff米 

爾邦政府爲之"之规定並非"il全民表決總^係查謨 

咪什米埘邦政府之<Йй，亦非Ü全決總(S"將受 

該邦政府之節制。 

fi.三（M 

"全民表'决總ëtgg爲必Щ之權力應由査謨瞜什 

米爾邦授與之"之规'4'係,;il全民表¿fe總Siâ有權行tíi 

31；認爲爲籙及艰行全民农決以及確保全民表決自 

Ш公正所必tíi，之榷力，№且全民Й'Уь總監所行使之 

此權力應^爲係1Й1係？;Í«所授與。全民表決之簿 

備及舉行事А完全山全民表决總監Й責辦Й ！。 

В. та 

(i) в. т. ( ь ) 中 八 月 十 決 璣 案 第 二 郃 之 

" л . 二"绩作"А.三"。 

(ii) 委Й舍之;Й爲確保大規模之裁減軍隊與Í5T" 

除武装，至於裁減Ж隊與解除武^之箱闳則由委Й 

舍及全民表决總監fr同關係當局決定之。 

B.六(0) 

(i)委員之П的"/ií使所有自一九四七年八月 

十五日以來因治安不íi^遒離邦之該邦公民能返KiJ 

該邦，並能行tíi該邦公民應有之一切權利。至於此 

Ф工作如何推行，委feifr尙永加以ííf究。此一[!!113 

將由全民表決總監f?同印度巴某斯兩國政府予以 

'决定。 

(")委員食提案中規定,S置二委Й舍，-ifPU 

度工作，一巴某斯Й工作。伹委й食尙末詳細研究 

該二委員舍之:г作辦法，：л^.認爲必?«任由全民表决 

總監採JR賁?!¿4"：委Й會:Й旨所'iií之其他食¦^方法。 

B.六（¿) 

此項規定之H的/_Н確保業巳危及或可能危及和 

平治安之份子，以及所自一九四七年八月十.V,曰 

起爲非法目的進入該邦之餱民與印、巴其他阈民撤 

離該邦。如何到此一И的，则由全民表決總監 Í Í 

同印度巴基斯坦兩!政府決定之。 

В.七. 

對於因政治結合致被'％蛾之官14桊件加以檢討 

亦В於В.七所規定之範阐。但委Й會認:Й此Í系̶ 

細節問題，鹰在委鍵會提案в.—〇所規定之會商中 

加以W究。 



в. —о 

(i) 全民表決辘鼪一經任命後卽儘述開始研究 

所承之任務並徴聘工作Ай。 

(ii) 但在停戰協定簽宇及本委員會羝爲其八月 

十 S 日 決 議 案 第 二 部 之 货 施 以 進 № 以 前 ， Щ 

不對委Й會设案|}3始作,細之論。 

(iii) 全民表決總監之正式任命以及全民^決總 

監在該邦內正式視事，應Yi;委l^fí憨爲八月十=日 

'决瓖案第一，二兩部內所規定之停火及停戰辦法巳 

經ïf施後爲之。 

跗件六 

—九四九年一月七H委員食所發表之公報 

印度及巴某斯in兩I莉政府業已通知聯合國印度 

巴基斯 f f l問題委員舍該二國政府授受委爲决 

定杳1Й咪什米W邦將來地位在該邦Ф行全16表决所 

建議之各^原則。此等原則rtíHfifi充～委Й舍一九 

四八年八л十s日規定停火及íT'rí事'|'|：之決皲案。 

該二 и政府fr:表示抟受上述案後8"分別命分査 

IS咪汁米W邦境內受其锌Sí之îfî隊於一九M九年一 

月一U午後"f 一時 S十九分起停火。 

印度及巴基斯ffl兩函政府'力對瞜什米« Í!〖！ 

if成々好和平之解決，深堪鑽《i。該二國政府能Й 

速宣佈停火，尤足稱道。 

委Й舍月五日於成功湖舉行之會璣中一 

致通遇下列之決躏案： 

[決議案案文栽在本文Í牛第二К時報告畜第丁 

五段中] 

文件S/1199 

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一П印度尼西亞問題輯旋委爲遞送委 Í 4會與荷蘭代表国往來函№ 

事致安全理事會主席報吿書 

[ЯП-英文] 

一.斡旋委員會Й將委員舍依照安全pp.事舍十 

二月二十四日決議案(S/1 ISO)往訪印度尼西亞化和 

國總統暨其他颌袖事與荷蘭代表M往來之函伴檢送 

安全Й?事會以供垒4。 

{a)幹旋委員會致巴im亞荷蘭代表»!代理Й-

席代表 M r . T. Elink Schuurman函 

"一九四九年一月十fb巴達維亞 

" Й 請 f » j 下 注 本 委 Й 會 一 九 四 八 年 十 二 月 

二十八日一函，尤諳注意其中Й第四項問題fe之部 

分，要求提供有閟安全Я?事會十二月二十四日決議 

案所述被囚政府官員情^«之若干儈報。閣下十二月 

二十八日及一月四日來函通知本委Й食，略Ш1Й下 

尙不能提供此項情報而且此項储報所涉及之問題仍 

在商討中。 

"現從 M r . van Roijen在安全理事會一月七日 

會講所作之聲明中得知總統Sukarno, Й11總統Hatta 

及外交部長Salim刻在輞甲Й上。因此，本委員食 

依照安全理事#十二月二十四H決議案之規定，希 

望能親見上述和國各Ш'釉之情《«。本委員會願意 

前往網甲訪í-'i]並Й^; 1Л1下給Í必要便利及通行許可 

Ш閽f寧願4^委Й食使用美剧所供給之飛拢，4^ 

委Й會亦可照辦。 

"本委員會希望能與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g 

其饺 «晤談。倘彼等耍求本委代Г Р】安全理事會 

轉Й函件，本人相信：Й阈政府當不致表示反對。 

"倘蒙3?法使本委員會能於明H淸g前往，同 

U返此，無任域荷。 

"主席 

(簽名）"R. HERREMANS" 

(b)荷蘭代表團敎巴達維亞锌旋委員會主席函 

"—九四九年一月十一H ,巴逑維Й 

"逕復者，接准Й委&會昨日來函（G054號） 

敬悉一是。Й奉吿閣下：荷闥代表團iS從Й委 

員會訪問網甲島之希望，極願爲此行供給必耍之便 

利與通行許可。 

"本代表M並願聲明：本代表IB早有;t使Suk-

arno, Saliin及Sjahrir三位先-华移Й網甲。但彼等 

獲悉此項涫息後，曾表示寧願V：留現址，惟lu如無 

其他辦法，亦不反對移居網屮。 

"主管當局現正研究彼等求是否可予照准， 

惟對於延長居留現址之食宿方面之困雜，尤其對於 

宜使彼等¥與家人№聚一事，無^顧判，而關於此 

事，網屮方面之準慷業已就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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